
办公室物资借出管理条例 

 

第一条 为加强我社器材的管理，进一步提高器材的使用效率，更好地发挥

其为本社社员服务的功能，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自强社内的所有器材、设施，适应本条例。 

 

    第三条 自强社的一切器械、设施，是我社的有形资产，是我社服务于社员

发展所需要的基本物质条件。其功能是为我社学习、训练、科研、竞赛和其它集

体活动提供保障和服务，为社员体育休闲、娱乐活动提供方便。 

 

    第四条 办公室是我社物资器械管理的职能部门，行使我社对社内物资器械

日常管理和经营管理的权力。具体工作由办公室统一安排。 

 

    第五条 各部门、单位和个人在使用社内物资、器械的过程中，都有保证物

资、器械完好的责任和义务。  

 

    第六条 办公室器材出借管理制度 

    1．办公室器材要分类造册建立登记本。器材的借用需建立登记手续。                             

2．做好器材使用的发放和登记工作，器材的发放应手续清楚无误。 

    3．器材在使用时丢失，由使用者负责赔偿。赔偿标准根据借用器材的新旧           

程度和具体情况决定，一般按所遗失器材原价的 30％－100％进行赔偿。由办

公室通知丢失者到办公室办理赔偿手续。 

    4．为了保障社员所需器材的数量，各种器材一般应按时借、还。若有特殊

情况，经负责人批准后，可以续借。 

     

第七条办公室器材管理制度  

    1．办公室物品的出入必须建立审批和登记制度。所购买的一切物资、设备、

器材、服装、用具等点清数量、检查质量合格后都必须登记入册。出借物品要填

写物资申请表。归还时应认真检查物品的数量和质量，凡发现其数量不全或物品

损坏时，应要求申请者予以赔偿。 

    2．器材、设施建立学期清理制度。定期报损，冲账，做到收支清楚。  

    3．由于管理员的责任，办公室物品丢失或去向不明，视其情况进行赔偿。 

    4．除社内人员外，其他人员不得擅自动用社内物资。 

                                                      办公室 

                                                 2007-10-23 

物资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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